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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立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應用建教合作計畫結餘經費，以增進資源使用效率，特訂定國立大學校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校執行建教合作計畫，已辦理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剔除款除外），除委辦單位要求將結餘款繳回者外，於二個月後依本要點分配、運用及管理。

3、 結餘款之分配原則如下：
(1) 個別使用
當年度結餘款逾新臺幣壹萬元之計畫主持人，由校方扣除壹萬元後之結餘款百分之八十由計畫主持人之結餘款專帳循環使用至其離職或退休，如仍有剩餘者，該結餘款則歸學校統籌運用。
(2) 統籌使用
當年度結餘款總額扣除個別使用款項後之餘額，各學院及直屬學校之研究單位分配百分之五十，學校分配百分之五十統籌使用。
結餘款由會計室依校統籌、各學院、研究單位、計畫主持人等設專帳處理。
4、 結餘款專帳為教學及研究所需，不得使用於教師個人待遇，而應運用於下列項目：
(1) 為協助教學、研究而聘請博士後研究人員、助理、臨時工、工讀生等相關人事費用。
(2) 為教學研究必要，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來校講座、參與會議、合作研究及實驗指導等相關費用。
(3) 購置研究設備、圖書、耗材及其他因研究所發生之事務費用（如參與學會之年費、誤餐費及其他相關用途）。
(4) 為教學研究需要出國開會、考察、研究、訓練及實驗之差旅費。
(5) 為推動建教合作有關事項之支援活動經費（如研究成果展覽等）。
(6) 為辦理本校研發成果專利申請、維護、技術移轉及推廣所為之必要支出。但專利獲證讓與學校後，相關費用及技轉收益應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7) 其他院、校推展研發計畫或個人、研究群與院、校研發單位之臨時性或特殊性之經費支出需求等。
5、 學校統籌使用之結餘款，每一會計年度由研究發展處負責研訂使用計畫書，簽請校長核准後動支。

6、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理要點及相關規定辦理。
7、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